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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臺中市立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送件須知： 

一、正本證件繳驗後退還，請依積分表評分項目順序排列（以長尾夾固定）。 

二、另備影本資料（以 A4 影印），請依積分表評分項目順序排列（以長尾夾固定），

每頁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與人事人員職名章。 

三、積分審查時，證件一律當場繳驗。當事人如對其核定積分有疑義，應於積分審

查當場提出申覆，補件亦應在規定期限內完成。現場未提出申覆或未在期限內

完成補件者，視同接受核定之積分，當事人事後不得提出異議。 

四、凡經積分審查錄取者，事後發現有送審資料不實、偽造等情事或報考資格不符

者，由本局逕行撤銷其錄取資格，並依法追究責任。 

五、學校人事人員、校長應先完成積分表之初審並且核章。 

六、積分審查注意事項若有未詳細規範部分，由審查人員共同決定一致之標準。 

七、甄選計分若發生重大疑義時，由本市國民中學候用校長主任甄選委員會解釋與

決定。 

※ 應繳驗證件 

一、基本資料： 

（一）國民身分證。 

（二）中等學校教師證書。 

（三）國中主任儲訓合格證書（無則免附）。 

（四）最近 5 年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 

（五）派令（無則免附）及聘書。 

（六）服務資歷表（簡章附件四）。 

（七）同意書（簡章附件五）。 

二、學歷：畢業證書（未能繳驗畢業證書者，得繳驗原畢業學校所核發之畢業證明

書或加蓋畢業學校校印之畢業證書影本。以保證或切結者不予採認。） 



2 

 

三、服務成績： 

（一）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 

（二）獎懲令、獎狀。 

四、主任服務加分：歷任學校離職或服務證明書（請詳列職務之起迄日期）。 

五、服務年資： 

（一）歷任學校離職或服務證明書。 

（二）相關證明文件。 

六、進修：研習時數證明書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證明書（簡章附件六或七）。 

七、特偏、山地偏遠學校加分：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及兼職聘書。 

八、特殊加分：獎狀、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 審查基準與注意事項： 

類別項目 要項 審查基準與注意事項 

基本資料  1. 核對姓名、出生年月日（若有改名，應檢附證明文

件）。 

2. 核對中等學校教師資格與取得時間。 

3. 核對國中主任資格與取得時間。 

資格條件 1. 本市（含原臺中縣、

市）服務滿 5年以上。 

2. 曾任國民中學教師 5

年以上，及各級學校

法規所定一級單位

主管之學校行政工

作 3 年以上。 

3. 曾任國民小學或中

等學校教師 3年以上

或合計 4 年以上，及

薦任第八職等以上

1. 須為本市市立中小學現職合格教師或教育局現職教

育行政人員，且在本市服務滿 5 年以上：「服務滿 5

年」之認定係指「師資培育法公佈前（舊制）其服

務年資之採計係指佔缺服務開始，師資培育法公佈

後（新制）其服務年資之採計係自取得該階段合格

教師證之日起，並有從事教學之年資，不同教育階

段別之服務年資不得併計」；留職停薪（保留底缺之

義務役、育嬰除外）、實習教師（新制）、試用教師

之年資不予採計。此 5 年之年資係採累計同一階段

並不需要連續。 

2. 教育行政職務人員，須經銓敘機關銓定者始可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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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其相當之教育

行政相關工作 2年以

上。 

4. 曾任各級學校教師

合計 7 年以上，其中

擔任國民中學教師

至少 3 年，及國民中

學一級單位主管之

學校行政工作 2年以

上。 

5. 具有上開國民中學

校長任用資格之現

職人員，服務成績優

良者。 

3. 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未註明兼任職務者，請於服務

證明書加註兼任職務之年資。 

4. 倘主任儲訓期滿日為 8 月 1 日後，但實際於 8 月 1

日擔任主任者，採計該學年度積分。 

5. 服務成績優良定義：學校人員係指最近 5 學年度已

核定之教師成績考核未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3 款以下」，公務人員

係指最近 5 年年終考績未考列丙等以下者。 

6. 最近 5 年內如有一年考績列 4 條 3 款（丙等），而其

原因確係上開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3 款第 6 目「因病

已達延長病假」規定所致，經機關學校出具證明者，

不在此限。 

7. 凡於服務證明書備註欄上註記「服務成績優良」字

樣或以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4 條 1 款或 2 款」為佐

證者，均可認定符合條件及資格。 

不得報考要件 1. 有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 31 條、33 條之情

事者。 

2. 最近 3 年受刑事、懲

戒處分或記過以上

行政處分者。 

3. 最近 5年已核定之成

績考核有列 4 條 3 款

者。 

4. 有教師法 14、15、

16、18、19、21、22

條情事者。 

1.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內亂外患罪、貪污瀆職、

性侵害犯罪、停止任用休職處分、褫奪公權、醫師

證明精神病、行為不檢、涉及性侵調查屬實者等。 

2.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3 條：有痼疾不能任事、服公

務交待未清者、已屆退休年齡者。 

3. 第 2 點最近 3 年係指 108 年 12 月 17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16 日止。 

4. 第 3 點最近 5 年係指最近 5 學年度已核定之教師成

績考核資料。 

學歷 

（最高 20 分） 

博士學位（20） 

碩士學位（18） 

學士學位（16） 

1. 最高學歷證件。 

2. 未能繳驗畢業證書者，得繳驗原畢業學校所核發之

畢業證明書或加蓋畢業學校校印之畢業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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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保證或切結者不予採認。 

3. 持外國學歷者，該外國學歷畢業證書，應有我國駐

外單位認證章戳及中文譯本，並有列入教育部參考

名冊。 

服務成績 

（最高 20 分） 

考核（最高 9 分） 

1. 四條一款或甲等（3） 

2. 四條二款或乙等（2） 

1. 學校人員以擔任本市立中等學校教師者為限。 

2. 108-110 學年度考核必須是 4 條 1 款（甲等）或 4 條

2 款（乙等）。 

獎懲（最高加減 10 分） 

大功一次 4.5 

記功一次 1.5 

嘉獎一次 0.5 

獎狀一張 0.25 

申誡一次扣 0.5 

記過一次扣 1.5 

記大過一次扣 4.5 

1. 以與教育有關並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為限。

最近 5年指自 106年 12月 17日起至 111年 12月 16

日止以權責機關核定發文之日為準。非教育單位之

獎勵，均須取得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文號之文件才採

計。 

2. 選務工作係公民教育之一環，其獎勵例外得以採計。 

3. 外縣市之獎勵比照本市。 

4. 獎懲以「功過相抵」後核實給分。 

5. 獎狀採計，與教育有關並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有案

者為限，特優比照第 1 名、優等比照第 2 名、甲等

比照第 3 名，其餘不採計（若有疑義由積分審查小

組認定之）。 

6. 資深優良教師獎狀、服務獎章證書不予採計。 

7. 縣市聯合之獎狀比照市級。 

指導及參加獎勵 

（最高 3 分） 

全市性以上（1 次 0.25） 

全國性以上（1 次 0.5） 

1. 以與教育有關並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為限。

最近 5 年指自 106年 12月 17日起至 111年 12月 16

日止以權責機關核定發文之日為準。非教育單位之

獎勵，均須取得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文號之文件才採

計。 

2. 縣市級以上之獎勵採計，議長盃獎勵採計，大專院

校輔導盃不予採計。 

3. 需能自敘獎令、獎狀確知有指導學生之事實(例：有

任教練之事實)，始得採計指導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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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一獎勵事由，具二種以上獎勵者，僅擇一採計；

但不同層級之比賽可分開計算。 

5. 教育比賽不包含行政業務之評鑑、考評項目。 

6. 不得與前項「獎懲」欄成績重複計算。 

7. 單一縣市者採全市性以上計分。 

主任服務加分

（最高 10 分） 

教務最高 3 分、 

學務（訓導）最高 3 分、 

輔導最高 3 分、 

總務最高 3 分 

補校最高 3 分 

1. 參加國中主任儲訓結業後或合格實授薦任第八職等

到職日起算。 

2. 積分計算以每一學年度為基礎，不滿 1 年年資，則

年資積分不予採計，並不得併入不同學年度之年資

計算。 

服務年資 

（最高 41 分） 

主任儲 

訓前或 

任合格 

實授薦 

任第八 

職等以 

前（最 

高 10分） 

任中等學校 

專任教師 

1. 服務年資計至 111 年 12 月 16 日止，以每一學年度

為計算基礎，不滿 1 年年資，則年資積分不予採計，

並不得併入不同學年度之年資計算。 

2. 「服務年資」證件以服務資歷表為採計依據。 

3. 年資計算須取得合格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後之正式教

師年資。 

4. 具中等學校教師任用資格之公、私立中等學校教師

服務年資（含外縣市）均得採計。 

5. 保留底缺之義務役及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均得予採

計。 

6. 實習教師年資（新制）、代理代課教師年資均不得採

計。【教育部 94.4.1 台國（四）字第 0940037073 號

函】 

7. 離職日期均以主管機關核定生效日期為準。 

8. 兼任行政職務與專任教師年資，不得重覆採計。 

兼任行政職務 1. 服務年資計至 111 年 12 月 16 日止，以每一學年度

為計算基礎，不滿 1 年年資，則年資積分不予採計，

並不得併入不同學年度之年資計算。 

2. 同一學年度任 2 種以上行政工作者，擇一計分。 

3. 同一學年度上、下學期分別任滿不同職務者，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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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半計算採計積分。 

4. 「服務年資」證件以服務資歷表為採計依據。服務

資歷表應註記職稱（含本職及兼職，例如「教師兼

○○主任」、「教師兼導師」等）及年資數。 

5. 以擔任公、私立中等學校教師者為限，不包含國小

教師兼任國中職務部分。 

6. 外縣市兼職部分比照本市標準。 

7. 童軍團長以完成三項登記者為限。 

8. 輔導員以聘書為主或提出公函等證明文件。同時擔

任兩類以上輔導員，擇一採計。 

主任儲

訓後或   

任合格 

實授薦 

任第八 

職等後 

任中等學校 

專任教師 

1. 參加國中主任儲訓結業後起算。 

2. 同主任儲訓前。 

兼任行政職務 1. 參加國中主任儲訓結業後起算。 

2. 同主任儲訓前。 

進修 

（最高 9 分） 

研習 1. 參加國中主任儲訓結業後或合格實授薦任第八職等

到職日起算。 

2. 指依「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行政院

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規定

之進修研習。 

3. 民間研習應取得教育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4. 一週以 35 小時計，1 學分以 18 小時計。未滿 35 小

時不計。 

5. 新式護照進修證明書仍應由校長蓋章認證。 

6. 教師研習時數請學校教學組統計後開立「研習時數

證明書」，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由各校人事室開

立終身學習時數證明書，報名現場不受理零散研習

時數審查。 

7. 各項學分及研習時數不得重複計算。 

特偏、山地偏

遠學校加分 

任梨山國中小主任第 3

年起，每滿一年加 1 分 

1. 本欄僅限梨山國中小及和平國中，且未包含外縣市

之特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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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5 分） 任和平國中主任第 3 年

起，每滿一年加 0.5 分 

2. 服務特偏、山地偏遠學校滿 2 年後，第 3 年起計算。 

3. 不同年份，有變動者，應提出證明文件。 

特殊加分 

（最高 5 分） 

獲教育部師鐸獎人員

（每次 3 分） 

1. 同一年度獲中央、省政府、縣市政府核定為特殊優

良教師者，擇一採計。 

2. 不同年度可累計。 經中央、地方政府核定

有案之特殊優良教師

（優良教育人員或優

良教學人員）（每次 1

分） 

最近 10 年內任本市國

民教育輔導團專任輔

導員（最高 3 分） 

每任滿一年 1 分 

1. 專任及兼任輔導員以聘書為主或提出公函等證明文

件。 

2. 最近 10 年係指自 101 學年度起至 110 學年度止。 

3. 依臺中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作業要點第 9 點，採認國

民教育輔導團範圍為語文領域國語文、語文領域英

語文、語文領域本土語文、數學領域、社會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藝術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

活動領域、科技領域及重大教育議題。 

最近 10 年內任本市國

民教育輔導團兼任輔

導員（最高 2.5 分） 

每任滿一年 0.25 分 

取得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教師證書（擇一採計）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
師證書（擇一採計）】 

初階評鑑 0.5分 

進階評鑑 1分 

教學輔導 2分 

教學輔導夥伴 2.5分 

【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回
饋人才證書（擇一採計）】 
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0.5

分 

教學輔導教師 1分 

教學輔導夥伴 2分 

檢附證書。 

具原住民身分者且在

和平區學校服務 

採計「具原住民身分者且在和平區學校服務」積分者，

應檢附可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最近 3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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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 分） 

每滿一年 0.5 分 

口名簿（開具日期在 111 年 9 月 18 日之後）。 

通過全民英檢分級檢定

測驗或相當測驗合格

（擇一採計） 

中級 0.5 分、 

中高級以上 1 分 

1. 檢附證書。 

2. 「通過全民英檢分級檢定測驗或相當測驗合格」積

分，其中「相當測驗合格」依教育部公告之英語能

力檢定對照表採計，如附表 1。 

取得教育部閩南語中高

級認證之教師給 0.5

分，取得閩南語高級以

上認證之教師，給 1分

（擇一採計） 

檢附證書。 

取得客家委員會客語中

高級認證之教師給 0.5

分，取得客語高級以上

認證之教師，給 1分（擇

一採計） 

檢附證書。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原

住民族語高級以上認證

之教師給 1分（擇一採

計） 

檢附證書。 

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給 0.5 分 

檢附證書。 

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礎

以上資格，給 0.5 分 

檢附證書。 

擔任教育局推動所主管

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

處理諮詢輔導小組，給

0.5 分 

檢附聘函或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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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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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條文 

一、 國民教育法第十八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主任、教師之任用，另以法律定之；其甄選、儲

訓、登記、檢定、遷調、進修及獎懲等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五條 

國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中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 

    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 

    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中學教師至少三年， 

    及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國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 

任教育學院、系專任講師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並應持有中等學校 

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 

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 

，其兼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年資，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國 

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三、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 

第六條  具有國民中學校長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參加國

民中學校長甄選。 

第七條  國民中、小學現職合格教師，最近三年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

上之行政處分者，不得參加校長、主任之甄選。 

第十條  取得參加校長遴選或受聘主任資格，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

行政處分者，廢止其資格。

 


